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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權是否受侵害，應以繼承人於繼承原因事實發生後，有無被

他人否認其繼承資格並排除其對繼承財產之占有、管理或處分為斷。

凡無繼承權而於繼承開始時或開始後僭稱為真正繼承人否認其他共同

繼承人之繼承權，並排除其占有、管理或處分等情形，均屬繼承權之侵

害，初不以於繼承開始時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之權利者為限。蓋

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返還請求權係屬真正繼承人分別獨立而併

存之權利。最高法院五十三年台上字第五九二號之判例認：「財產權因

繼承而取得者，係基於法律之規定，繼承一經開始，被繼承人財產上一

切權利義務，即為繼承人所承受，而毋須為繼承之意思表示，故自命為

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權利之人，必須於繼承開始時，即已有此事實之

存在，方得謂之繼承權被侵害。若於繼承開始後，始發生此事實，則其

侵害者，為繼承人已取得之權利，而非侵害繼承權，自無民法第一千一

百四十六條之適用」，旨在說明自命為繼承人而行使遺產上權利之人，

必須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即已有侵害繼承地位事實之存在，方得謂為繼

承權被侵害態樣之一，若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其繼承人間對於彼此為

繼承人之身分並無爭議，迨事後始發生侵害遺產之事實，則其侵害者，

為繼承人已取得之權利，而非侵害繼承權，自無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六

條繼承回復請求權之適用。在此範圍內，該判例並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制，與憲法尚無牴觸。

釋字第四三八號解釋（86.10.30.）

【解釋文】

財政部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係規定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之調查、審核等事項。

該準則第九十二條第五款第五目規定「在台以新台幣支付國外佣金者，

應在不超過出口貨物價款百分之三範圍內，取具國外代理商或代銷商名

義出具之收據為憑予以認定」，乃對於佣金之認定與舉證方式等技術

性、細節性事項加以規定，為簡化稽徵作業、避免國外佣金浮濫列報所

釋字第四三八號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

‧436‧

必要，並未逾越所得稅法等相關之規定，亦未加重人民稅負，與憲法第

十五條、第十九條與第二十三條尚無牴觸。對於在台灣地區以新台幣支

付國外佣金，與同準則第九十二條中其他規定之國外佣金，僅就認定標

準為斟酌事實情況差異所為之不同規定，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亦無

違背。

【解釋理由書】

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憲法第十九條定有明文。涉及租稅事

項之法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

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解釋之，亦為本院釋字第四二

○號解釋所揭示。財政部於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發布之營利事業所

得稅查核準則，係規定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之調查、審核等

事項。該準則第九十二條第四款規定國外佣金超過百分之五者，應另提

出正當理由證明文據，核實認定；第五款第三目規定不予認定之支付對

象；第四目規定證明支付佣金之文件等，皆屬有關國外佣金之舉證方法

與認定要件。其中同條第五款第五目規定「在台以新台幣支付國外佣金

者，應在不超過出口貨物價款百分之三範圍內，取具國外代理商或代銷

商名義出具之收據為憑予以認定」，係考量營利事業在台灣地區以新台

幣支付國外佣金者，是否有支付之事實，因查證困難，故斟酌以往外匯

管制時外匯主管機關規定得逕行辦理押匯之限額，以出口貨物價款百

分之三為認定標準，營利事業向稅捐機關所需提出之證據與舉證之程

度，因是否超出此標準而有別。又財政部賦稅署八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台

稅一發第八六一九一二六七一號函亦稱，營利事業在台灣地區以新台

幣支付國外佣金如未超過出口貨物價款百分之三，稽徵機關得依其所

提出之國外代理商或代銷商名義出具之收據及雙方簽訂之合約加以認

定；至超過出口貨物價款百分之三者，除能提出上開收據及合約以外之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雙方往來函電、傳真文件、國外人員來台護照影

本等，以及國外代理商或經銷商確已收到該新台幣款項或存入其帳戶

之證明，如轉交、匯付、或沖轉其在臺貨款之證明等資料，經稽徵機關



‧437‧

查核相符亦得予以認定。綜上可知，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九十二

條第五款第五目乃對於佣金之認定與舉證方式等技術性、細節性事項

加以規定，為簡化稽徵作業、避免國外佣金浮濫列報所必要，並未逾越

所得稅法等相關之規定，亦未加重人民稅負，與憲法第十五條、第十九

條與第二十三條尚無牴觸。對於在台灣地區以新台幣支付國外佣金，與

同準則第九十二條其他規定之國外佣金，僅就認定標準為斟酌事實情

況之差異所為之不同規定，對於超過標準部分，仍許營利事業提出其他

證明文件予以認定，與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亦無違背。

釋字第四三九號解釋（86.10.30.）

【解釋文】

海關緝私條例第四十九條：「聲明異議案件，如無扣押物或扣押

物不足抵付罰鍰或追徵稅款者，海關得限期於十四日內繳納原處分或

不足金額二分之一保證金或提供同額擔保，逾期不為繳納或提供擔保

者，其異議不予受理」之規定，使未能於法定期限內繳納保證金或提供

同額擔保之聲明異議人喪失行政救濟之機會，係對人民訴願及訴訟權

利所為不必要之限制，與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之人民權利意旨牴觸，應

不再適用。本院釋字第二一一號解釋相關部分應予變更。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利。就訴願而言，係在

人民之權益遭受公權力侵害時可循國家依法所設之程序尋求救濟，使

作成行政處分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經由此一程序自行矯正其違法或不

當處分，以維持法規之正確適用，並保障人民之權益。對此項基本權

利，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須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始得以法律限制之。有關課

稅或罰鍰之處分，對之提起行政救濟時，以繳納全部或一定比例之稅

款、罰鍰或提供擔保為條件之規定，使未能繳納或提供者喪失法律之

救濟，係對人民訴訟及訴願權所為不必要之限制，與憲法有所不符，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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